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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人體研究案件之風險自我評估表 

項次 描述 

1 

研究案件非以未成年人、被收容人、原住民、孕婦、身心障礙、精神病

患、學生（與主持人有利害關係）、部屬（從屬關係）及其他經審查會訂

定或判斷受不當脅迫或無法以自由意願做決定者為研究對象，且符合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： 

A. 於公開場合進行之非記名、非互動且非介入性之研究，且無從自蒐集

之資訊辨識特定之個人。 

B. 使用已合法公開週知之資訊，且資訊之使用符合其公開週知之目的。 

C. 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，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進行之公共政策成效評

估研究。 

D. 於一般教學環境中進行之教育評量或測試、教學技巧或成效評估之研

究。 

E. 研究計畫屬最低風險，且其研究對象所遭受之風險不高於未參加該研

究者，經倫理審查委員會評估得免審查並核發免審證明。 

F. 前項最低風險，係指研究對象所遭受之危害或不適的機率或強度，不

高於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危害或不適。 

□是→免除審查        □否→請跳至第二題 

2 

本研究計畫之實施，對於研究對象所可能引發之生理、心理、社會之危險

或不適之或然率，不高於日常生活之遭遇或例行性醫療處置之風險，並符

合下列範疇之一項或多項： 


